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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傳　真：02-23976943
聯絡人：溫雅嵐
電　話：02-77365889

受文者：大葉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5月4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高(一)字第1040056874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送審表件1份、收費基準一覽表（0056874A00_ATTCH1.doc、

0056874A00_ATTCH2.doc，共2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有關104學年度大學校院學雜費收費基準案，請依說明辦

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、平均每

戶可支配所得年增率、受僱員工薪資年增率核算，104學

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度（簡稱基本調幅）為

1.89％；其前一學年度未調整者，由本部另行核算其調幅

上限，調幅援例以當年度基本調幅加上前1年基本調幅計

算，經核算104學年度調幅上限為2.5％

二、擬調整大學日間學制學士班學雜費收費基準之學校，請先

行檢視學校是否符合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」有

關「財務指標」、「助學指標」及「辦學綜合指標」之審

議基準後，完成「資訊公開」及「研議公開」之校內程序

後，填具所附送審表件（包含相關文件）1式20份，於104

年5月29日(星期五）下午5時前報部審議（資料需於前開

規定時間前送達本部，大學校院請送高教司；技專校院請

送技職司，逾時不受理）。

三、104學年度大學日間學士班學雜費如未調整，請填復104學

年度學雜費收費基準一覽表，並依前揭辦法第6條第1項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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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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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款及第3款規定，於104年5月29日前報部備查。

四、相關表件，請於本部網站（http://www.edu.tw）/本部各單

位/高等教育司/資料下載項下自行下載。

五、如對本案有相關問題，大學校院請電洽高教司溫雅嵐小姐

（聯絡電話：02-77365889）；技專校院請電洽技職司高

秋香小姐（聯絡電話：02-77365862）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（不含空中大學及軍警校院）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本部會計處、技術及職業教育司、高等教育司(均含附件)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
104/05/04
11:17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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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 學年度申請調整學雜費之學校，請填列本表並備一式 20 份 

【學 校 名 稱】 

104 學年度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案 
學校送審表件 

 
 

學    校 

（請加蓋學校關防） 

 

校長簽章  

會計單位 

主管簽章 

 

填表單位 

主管簽章 

 

聯絡人 
聯絡電話： 

電話及傳真： 

電子信箱：

填表日期 中華民國 104 年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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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學雜費收費基本調查表 

(一)行政管理、教學研究訓輔、學生獎助學金支出與學雜費收入經費分析表 

 102 學年度決算數 101 學年度決算數 100 學年度決算數

行政管理支出（A）    

教學研究訓輔支出（B）    

學生獎助學金（不含政府

補助）（C） 

   

學雜費收入（D）    

（A + B + C）/ D = E    

註: 

1. 國立大學免填本表。 

2. 學雜費收入係指學雜費、學分學雜費、學分費(推廣教育除外)之收入，不含各類實習實驗費、

宿舍費等（決算書計算公式：學雜費收入 = 學費收入 + 雜費收入）。 

3. 學生獎助學金不含政府補助各項獎助學金（決算書計算公式：學生獎助學金 = 民間捐贈獎學金

支出 + 學校自付獎學金支出 + 民間捐贈助學金支出 + 學校自付助學金支出）。 

4. 教學研究訓輔之支出數不含資本支出。（決算書計算公式=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– 折舊及攤

銷） 

 

(二)104 學年度學雜費調整後收費基準一覽表 

學制 金額 醫學系 
牙醫 

學系 
醫學院 工學院

理農 

學院 
商學院 

文法 

學院 

日 

間 

學 

制 

學 

士 

班 

調幅        

學費 

 

 

 

      

雜費        

合計        

103 學年

度收費

標準 

       

 

 

註： 

1. 學雜費收費基準之核定，以「醫學系」、「牙醫系」、「醫學院」、「工學院」、「理農學院」、「商學

院」、「文法學院」等 7 大類收費領域作區分，由學校按學院及系所性質或類型自行歸類參照。 

2. 依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第 5 條規定核算，104 學年度學雜費基本

調幅為 1.89％，其前 1 學年度（103 學年度）未調漲學雜費者，基本調幅上限為 2.5％。如學校

符合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」(以下簡稱基準表)規定指標且具有完善助學計畫及學雜

費調整支用計畫，或所屬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成績優良之學院，得於基本調幅 1.5 倍（3.5％）

內提出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申請。 

3. 如學校符合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」(以下簡稱基準表)規定指標，並同時具下列條件，

得於基本調幅 2 倍（5％）內提出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申請。 

大學校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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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最近一次大學校務評鑑項目全數通過，或大學校院校務項目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
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
（2）最近一次大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項目全數通過，或大學校院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
程評鑑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
技專校院： 
（1）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行政類評鑑成績均達一等（或通過），或技專校院校務項目依大

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（2）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專業類評鑑，其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成績均達一等（或

通過），或技專校院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
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
 

二、財務指標檢視表 

項  目 

金額/比率 

說明 101 年度

/100 學年

102 年度

/101 學年

103 年度

/102 學年

學雜費收入 元 元 元  

學校總收入 元 元 元  

公

立 

應自籌數 元 元 元 近 3年自籌數高於學雜費收

入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
近 3年學校應自

籌數與學雜費收

入平均差額 

元 元 元

私

立 

行政管理、教學

研究訓輔、學生

獎助學金支出 

元 元 元 近 3年行政管理、教學研究訓

輔及獎助學金 3項支出逾學雜

費收入 80%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
近 3年平均三項

支出占學雜費收

入比例％ 

％ ％ ％

近 3年平均現金結餘

率 
％ ％ ％ 近 3年常態現金結餘率＜15%。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
 

註: 

1. 公立學校以年度決算數填列資料；私立學校以學年度決算數填列資料。 

2. 應自籌數：「管理及總務費用、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、學生公費及獎勵金」三項支出，扣減政府

補助款(本部經常門補助款)。 

3. 學校總收入：國立學校包括業務內外收入，如勞務、教學、租金及權利、財務、其他業務等收

入，但不包含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等收入；私立學校包括學雜費、推廣

教育、產學合作、其他教學活動、補助、財務、其他等收入，但不包含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獎

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等收入。   

4. 現金結餘率超過 15%者應另提合理資金運用計畫(格式如附表 1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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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助學指標檢視表 

項目 金 額/比率 
說    明 

103 年度/102 學年 

學校提撥獎助學金 元 (請於此欄填列受補助

人次) 

學校總收入 元

學校獎助學金占學校總收入比

例 

％ 私立學校獎助學金占學

校總收入比例＞2％；國

立學校＞1.5％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
學校助學金 元  

學校助學金占學校提撥獎助學

金比例 

 

％
助學金占獎助學金比例＞

70％ 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
學校應提出 104 學年度助學計

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 

(請說明並以附件呈現，格式

如附表 2) 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
□ 具有完善助學計畫及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，申請全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度放寬為

基本調幅之 1.5 倍，即 3.5％。 

□ 符合本辦法第 10 條規定，申請全校學雜費收費基準調整幅度放寬為基本調幅之 2倍，

即 5％。 

註:  

1. 公立學校提撥獎助學金係指學生公費(含學雜費減免)及獎勵金；私立學校提撥獎助學金指不含

政府補助之各項獎助學金（決算書計算公式 =民間捐贈獎學金支出 + 學校自付獎學金支出 + 

民間捐贈助學金支出 + 學校自付助學金支出）。 

2. 公立學校 103 年度學校總收入應提撥 1.5％以上；私立學校 102 學年度學校總收入應提撥 2％以

上，作為學生獎助學金，其中助學金不得低於提撥數 70％［決算書計算公式 = （民間捐贈助學

金支出 + 學校自付助學金支出）/（民間捐贈獎學金支出 + 學校自付獎學金支出 + 民間捐贈

助學金支出 + 學校自付助學金支出）］。 

3. 104 學年度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(格式如附表 2)。 

4. 依本辦法第 8條規定，學校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之規定，得提出完善助學計畫

及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申請放寬調幅為基本調幅之 1.5 倍（3.5％）。如經本部審查未通過者，

由本部逕以基本調幅上限（5％）核算學雜費收費基準。 

5. 完善學雜費調整支用計畫格式由學校自行訂定，應包括學雜費使用情況、調整理由、計算方法、

支用計畫，以及調整後預計增加之學習資源等。 

6. 完善助學計畫格式由學校自行訂定，其內容應較一般學校所提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(附

表 2)完善且多元。 

7. 依本辦法第 10 條規定，學校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之規定，同時具下列條件，得

於基本調幅 2倍（5％）內提出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申請。如經本部審查未通過者，由本部逕

以基本調幅上限（1.89％）核算學雜費收費基準。 

大學校院： 
（1）最近一次大學校務評鑑項目全數通過，或大學校院校務項目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

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（2）最近一次大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項目全數通過，或大學校院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

程評鑑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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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專校院： 
（1）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行政類評鑑成績均達一等（或通過），或技專校院校務項目依大

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（2）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專業類評鑑，其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成績均達一等（或

通過），或技專校院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
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
 

四、辦學綜合指標檢視表 

註: 

1. 日間學制生師比係指日間學制學生數除以全校專兼任教師總和。 

2. 專任師資數(含相當等級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)=教授+副教授+助理教授+講師。 

3. 生師比計算至 103 學年度上學期結束(104 年 1 月 31 日為止)。 

4. 可計算生師比之師資數（專任師資數+部分可計專任師資之兼任師資數）。 

 

 

五、個別學院申請放寬調幅檢視表 

(一)依本辦法第 8條規定，學院所屬系、所、學位學程經大學系所評鑑均為通過，或經  

     技專校院專業類受評系、所、學位學程成績均達一等者，該學院得於基本調幅 1.5 

     倍（3.5％）內提出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申請。 

 (二)學校應於本部核准該學院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後 2個月內，就該學院訂定完善助

學計畫，並報本部備查。 

學院名稱 

大學系所或技專校院專業類評鑑  說明 

總系所數(含學位學程)
列為通過(或一等)之系所數/佔

總系所數之比例(％) 
評鑑學年度 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
  

  

  

 

項       目 說         明 

最近 1次大學校務評鑑無 2個以上未通過項目。 1.□符合：最近一次評鑑成績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□不符合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近 3 年無違背「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」

所定指標或程序之情事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
近 3年無校(財)務違法或不當，情節重大，經本

部糾正或要求限期改善。 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
該一學年度上學期日間學制生師比在 25 以下。 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
日間學制生師比:    (d = a / c) 

日間學制學生總數(a):      

專任師資數(b):      

可計算生師比之師資數(c):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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六、學校申請放寬調幅檢視表 

(一)依本辦法第 10 條規定，符合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審議基準表之規定，並同時具下

列條件，得於基本調幅 2 倍（5％）內提出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申請。 

受評鑑年度 條件 備註 

 大

學

校

院 

最近一次大學校務評鑑項目全數通過，或大學校院校

務項目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

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
 最近一次大學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項目全數通

過，或大學校院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依大學評

鑑辦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

效期限內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
 技

專

校

院 

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行政類評鑑成績均達一等

（或通過），或技專校院校務項目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

條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
1.□符合 

最近一次評

鑑成績      

2.□不符合 

最近一次評

鑑成績      

 最近一次技專校院綜合評鑑專業類評鑑，其院、系、

所、學位學程評鑑成績均達一等（或通過），或技專校

院院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評鑑依大學評鑑辦法第 5 條

第 1 項規定經本部核准免接受評鑑在有效期限內。 

1.□符合 

最近一次評

鑑成績      

2.□不符合 

最近一次評

鑑成績      

 

（二）學雜費自主計畫 

項目 說明 備註 

學雜費自主說明 說明學雜費自主與學校未來發展之相

關性，及學校運用學雜費自主機制提

升校務推動與發展之規劃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
 

弱勢助學經費計畫 提出學校整體助學計畫（不含本部補

助經費），說明學雜費自主後加強及擴

大對弱勢學生照顧之規劃，並應自訂

查核指標及目標值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
 

財務運作計畫 提出學校財務管理機制，並說明學雜

費自主後之經費收支規劃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
辦學品質確保計畫  明列學校目前教學資源，並提出確保

及提昇辦學品質之實施策略，且應自

訂查核指標及目標值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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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資訊公開程序檢視表 

項目 說明 備註 

學雜費經費收支情形、調

整後預計增加經費之支

用計畫，以及各項資訊之

公開。 

請檢附下列資料： 

1.學雜費規劃書 

2.學雜費使用情況 

3.學雜費調整理由及計算方法 

4.支用計畫(包括調整後預計增加之

學習資源) 

5 研議過程之各項會議紀錄、學生意見

與學校回應說明等。 

6.研議期間之各項資訊公告資料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
 

 

八、研議公開程序檢視表 

類別 項目 說明 備註 

校內決策

機制 

決策會議組

成方式 

請述明： 

1.決策會議名稱。 

2.決議方式。 

3.其他(有利說明決策機制之資料)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
 

決策會議之

成員 

請述明： 

1.會議組成成員及其代表性。 

2.學生參與情形。 

3.其他(有利說明決策機制之資料)。 

研議過程 請敘明： 

1.簡述研議過程。 

2.重要決策日期與內容。 

3.其他(有利說明決策機制之資料)。 

舉辦向學

生公開溝

通說明會

議 

 請述明： 

1.公開說明會次數、時間及地點。 

  說明會次數：         。 

2.出席學生人數：          。 

3.發言紀錄及學校回應意見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
 

設置學生

意見陳訴

管道 

 請述明： 

1.陳述管道。 

2.學生陳訴意見之彙整。 

3.學校回應及處理。 

1.□符合 

2.□不符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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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附件 

（一） 近 3年學校平均現金結餘率超過 15%者之合理資金運用計畫表(格式如附表 1)。 

（二） 學校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(格式如附表 2)。 

（三） 校內學雜費規劃書(含調整後支用計畫)、各次會議紀錄、說明會結論報告書。 

（四） 校內決議會議紀錄、提送決議會議討論之學生意見彙整。 

（五） 最近一次調漲學雜費之教育部核定公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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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  近 3 年學校平均現金結餘率超過 15%者之合理資金運用計畫表 

項目 經費(元) 資金運用之具體內

容 

必要性評估及預期效益 備註 

  (條列式說明，儘量

數據化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如改善設施之法令依據、

受益學生數、成本分析等，

儘量條列式說明或數據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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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 學校助學計畫之目標值及查核機制 

項目 性質 

(獎學金

或助學

金) 

經費

(元) 

 

實施內容 

 

預計受

益學生

數 

目標值 

 

查核機制 

  (整體助

學金比

率＞

70%) 

 

 

 

 

(如申請資格、

助學金額度、實

施期程等，儘量

條列式說明或

數據化) 

 

  (如配合目

標值之查核

時間點等，

儘量條列式

說明或數據

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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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(學校)104 學年度學雜費收費基準一覽表 

 

學制 
醫學系 

牙醫 

學系 

醫學院其

他各系 
工學院 

理農 

學院 
商學院 

文法 

學院 

日間 

學制 

學士 

班 

調幅 0％ 0％ 0％ 0％ 0％ 0％ 0％

學費        

雜費        

合計        

進修 

學士 

班 

調幅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合計        

103 學年度

收費基準 

       

在職 

專班

(學

士) 

調幅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合計        

103 學年度

收費基準 

       

碩 

士 

班 

調幅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合計        

103 學年度

收費基準 

       

碩士

在職

專班 

調幅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合計        

103 學年度

收費基準 

       

博 

士 

班 

調幅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合計        

103 學年度

收費基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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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：學雜費收費基準之核定，以「醫學系」、「牙醫系」、「醫學院」、「工學院」、「理農學院」、「商學院」、「文法學院」

等 7大類收費領域作區分，由學校按學院及系所性質或類型自行歸類參照。       

註 2：學校得以學雜費（其中學費部分應含私校退撫基金）、學分費、學分學雜費或學雜費基數等項目核算學雜費，並

依實際收取項目自行填寫於欄位中。          

註 3：依私立學校法第 64 條規定，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撫基金由原先學校得另酌收學費 2％及董事會與學校提撥 1％

方式，改由學校提撥相當學費 3%之經費支應。爰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撫基金原先另酌收學費 2%部分，學校在收

取費用總額不變原則下，自 97 學年度起納入學費收取。  

註 4： 進修學士班、在職專班(學士)、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、博士班之學雜費收費基準有調整者，「資訊公開」及「研

議公開」相關作證資料，請公開於學校網頁財務公開專區。       

 

聯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 

電子信箱：    

承辦人（核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單位主管（核章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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